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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征点拟上调至每年6万元
个税法第七次修正百姓获益几何？

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迎来自 1980年出台以来的第七次修正。 19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此次距离上次修法已有 7年，从草案披露内容看，新一轮个税改革涉及范围广、亮点多，堪称 1994 年以来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也将是百姓获益最大的一次改革，被业内视为对现有个

人所得税制的一次根本性改革。
此次修法有何看点？ 对百姓收入影响几何？ 记者第一时间采访权威人士深入解读。

起征点拟每年6万元
个税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此次个税法修改， 拟将综合所得基本减
除费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6万元/年）。
纳入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是以每一纳税年
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6万元以及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
余额。

这传递出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一个重要
变化：今后缴纳个税，绝不是只盯着每年6万
元起征点那么简单，还要减去“三险一金”专
项扣除、个人购买商业健康险等费用扣除，以
及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加上税率调整，
一揽子政策带来的减税力度超过以往。

“综合所得， 无疑是此次改革一大关键
词。 改革后，原先分别计税的工资、薪金所
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
费等将被合并计征，在此基础上扣除各种减
除费用。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
研究室主任张斌说，这一借鉴国际经验的做
法，标志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向综合税制迈
出重要第一步。

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金所
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为3500元/月， 劳务
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每
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 减除费用800元；
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 草案将上
述综合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每
年6万元，即5000元/月。

财政部部长刘昆说， 这一标准综合考虑
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
素，并体现了一定前瞻性。“按此标准并结合
税率结构调整测算， 取得工资薪金等综合所

得的纳税人，总体上税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
特别是中等以下收入群体税负下降明显。 ”

此外， 草案将按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调
整为按年计算，这一变化也值得关注。

张斌认为， 改革后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
理汇算清缴补退税的纳税人应向税务机关自
行申报， 尤其是年度内收入不均的纳税人可
通过年度汇算清缴， 按全年实际收入确定税
率档次并申请补退税， 年终奖税负较高等问
题也会随之解决，从而税负更公平、更合理。

扩大较低税率级距
月入2万以下减税超50%
�� 我国现行工资、 薪金所得税率实行3%
到45%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 改革后，虽然仍
是7级税率， 但部分税率的级距得以优化调
整， 在一系列举措降低应纳税额基础上，释
放出为纳税人进一步减税信号。

刘昆说，草案拟扩大3%、10%、20%三档
低税率的级距，3%税率级距扩大一倍， 现行
税率为10%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3%；大幅
扩大10%税率的级距， 现行税率为20%的所
得， 以及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
降为10%； 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
率降为20%； 相应缩小25%税率的级距，
30%、35%、45%三档较高税率的级距不变。

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提高与税率结
构优化调整联动考虑，记者粗略测算发现不
同群体税负变化不同：

月收入5000元以下（不考虑“三险一金”
和专项附加扣除因素） 的纳税人将不需要缴
纳个税，税负降幅为100%；月收入5000元至
20000的纳税人，税负降幅在50%以上；月收
入20000至80000元的纳税人， 税负降幅在

10%至50%之间；月收入80000元以上的纳税
人税负降幅在10%以内。

记者分别以月入1万元、2万元和5万元
者为例，在考虑“三险一金”扣除（假定“三险
一金”扣除2000元）基础上大概算了笔账：

月入1万元者，现有税制下需缴纳345元
个税；改革后个税为90元，降幅超过70%；

月入2万元者，现有税制下需缴纳2620元
个税；改革后个税为1190元，降幅超过50%；

月入5万元者，现有税制下需缴纳10595
元个税；改革后个税为8490元，降幅约20%；

如果加上下一步出台的专项附加扣除，
税负还会继续下降， 如月入1万元者有可能
免缴或仅缴纳少量个税。

值得关注的是，草案还调整了经营所得
各档税率级距，其中最高档35%税率的级距
下限从10万元提高至50万元。

“这意味着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资合伙
企业等都将从中受益。 ”谈到此轮改革税率
调整，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
万甫认为，中等以下收入人群成为此次个税
改革重点减税群体，总的来说，收入越低的
纳税人减税幅度越大，收入越高的纳税人减
税幅度越小。

新增五项专项附加扣除
解百姓后顾之忧

今后计算个税， 可以享受子女教育支
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
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修改后草
案的这一规定， 让很多人想想都感到兴奋，
要知道国外很多国家都是采取类似做法，此
次改革我国也加快了与国际接轨。

所谓专项附加扣除，是指在计算综合所

得应纳税额时， 除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
“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外，还允许额外扣除
的项目。 我国推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
所得税制实施初期，专项附加扣除主要包括
上述五项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

这是我国首次在个税制度中引入专项
附加扣除概念。“专项附加扣除考虑了个人
负担的差异性， 更符合个人所得税基本原
理，有利于税制公平。 ”刘昆说。

张斌说，国外很多国家在征收个税时都
引入专项附加扣除，让个税更好反映不同家
庭的负担情况， 更好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功
能。 我国初次引入的五项扣除中，百姓受益
最大的无疑是扣除子女教育和大病医疗等
支出，税负将更为均衡、合理、公平，更能照
顾生活压力较大的特定群体。
加强高收入人群监管
增加反避税条款堵漏洞

此次个税修正案草案一大亮点就是增加
反避税规定， 针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
让财产、在境外避税地避税、实施不合理商业
安排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等避税行为， 赋予税
务机关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力。

“规定税务机关做出纳税调整， 需要补
征税款的， 应当补征税款， 并依法加收利
息。 ”刘昆在说明中指出。

据悉，更多加强税收征管措施也写入草
案。“此次修法增加反避税内容，旨在让纳税
人更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对社会更公平。 ”李
万甫建议，下一步在操作层面应加强社会各
方面的联动配合，不单是税务部门，要通过
各界提供信息支持， 各方携手堵住税收漏
洞，让纳税更公开透明。 /新华社

一、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
制———

从国际上看，个人所得税制主要分为综
合个人所得税制、分类个人所得税制以及综
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三种模式。
综合个人所得税制是对纳税人在一定时期
内（如 1 年）取得的各种来源和各种形式的
收入加总，减除各种法定的扣除额后，按统
一的税率征收。分类个人所得税制是对税法
列举的不同应税所得项目，分别适用不同的
扣除办法和税率，分别征税。 综合与分类相
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兼有上述两种模式的
特点，即对一部分所得项目予以加总，实行
按年汇总计算纳税，对其他所得项目则实行
分类征收。

二、工资、薪金所得———
工资、薪金所得，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

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
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
关的其他所得。 总体来看，凡与任职或者受

雇有关的所得，均可界定为工资薪金所得。
三、劳务报酬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是指个人从事设计、装

潢、安装、制图、化验、测试、医疗、法律、会
计、咨询、讲学、新闻、广播、翻译、审稿、书
画、雕刻、影视、录音、录像、演出、表演、广
告、展览、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经纪服务、代
办服务以及其他独立劳务取得的所得。

四、稿酬所得———
稿酬所得是指个人以图书、报刊形式出

版、发表作品而取得的所得。
五、特许权使用费———
特许权使用费是指个人提供专利权、商

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以及其他特许权
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其中提供著作权的使
用权取得的所得不包括稿酬所得。

六、基本减除费用标准———
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是对个人收入征税

时允许扣除的费用限额。当个人收入低于基
本减除费用标准时，无须纳税；当个人收入

高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时，则对减去基本减
除费用标准后的个人收入征税。

除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外，现行税法还规
定了其他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前扣除的
项目，如按照国家规定，单位为个人缴付和
个人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
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个人公益事业
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等均可在税前扣除。

七、专项附加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是指在计算综合所得应

纳税额时，除基本减除费用和“三险一金”等
专项扣除外，允许叠加扣除的项目。 根据草
案，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支出、继续
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
住房租金等五项。

八、综合所得汇算清缴———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是指纳税人在纳税

年度终了后规定时期内， 依照税法规定，自
行汇总计算全年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额，汇

总后适用统一的扣除规定，按照适用的税率
计算应纳税额，结合已扣缴税款，确定该年
度应补或应退税额， 并填写年度纳税申报
表， 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年度纳税申报、结
清全年税款的行为。

九、自行纳税申报———
自行纳税申报是指依据个人所得税法

规定，纳税人需要自行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纳税申报。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主要情形包括：一是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
汇算清缴；二是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
人；三是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四是取得境
外所得；五是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六是
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
薪金所得；七是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十、 超额累进税率———
超额累进税率是把征税对象的数额划

分为若干等级，对每个等级部分的数额分别
规定相应税率，分别计算税额，各级税额之
和为应纳税额。 /新华社

延伸阅读 >>

算好个税明白账，十大关键词不可不知

暑期将至，假期作业、各种辅导班及各
类电子产品增加孩子的用眼时间，易导致视
力短时间内下降。 专家提醒，暑期应合理用
眼，保持用眼卫生，预防近视。

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是预防近视的关
键。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眼科医师吴广
强介绍，14岁前是孩子眼睛生长发育最重
要时期，该阶段用眼健康和用眼习惯将为其

一生奠定基础。7岁后，因每天用眼读书时间
延长，加之其他因素影响，近视成为该年龄
段孩子最常见的视力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并
对待。

“很多家长都害怕孩子戴眼镜， 总觉得
戴上了一辈子都取不掉， 能不戴就不戴，这
种做法是错的。 ”吴广强表示，眼睛近视后如
果不及时配戴眼镜，将日常生活视力调整到

正常范围，孩子视力会下降更快。
吴广强说， 导致视力下降的原因很

多，除遗传、环境等因素，近年来因过度使
用电子产品导致视力下降的青少年越来
越多。

暑期来临，吴广强提醒各位家长采取相
应的家庭护眼计划，帮助孩子养成科学用眼
习惯。 安排好孩子的假期生活，特别是对孩

子看电视、 玩电子产品等行为进行适当干
预。 多进行户外活动，尤其是乒乓球、羽毛球
等小球类运动，可锻炼眼睛远近调节的灵活
度，防控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同时，应注意用
眼卫生，使用正确的看书、写字等姿势，阅读
时照明光线要充分，连续用眼40分钟应休息
10分钟，通过远视等缓解视疲劳。

/新华社

专家：莫让暑期成为孩子的“视力下降期”


